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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吴涛

24日，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乐昌市、仁化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

判决，对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虐待被托养

人员案涉案的 20名被告人追究刑事责

任，被告人李翠琼、潘忠蔼分别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广东省纪检

监察机关对事件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

107名公职人员同时进行了严肃问责。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翠琼

（新丰县民政局原局长）、潘忠蔼（新丰

县民政局原主任科员）等人为牟取非法

利益，利用职权，合伙违规成立托养中

心，非法经营期间，存在虐待被托养人

员等行为，并造成被托养人员身体健康

受损死亡。曾任新丰县分管民政工作副

县长的赖展锋等7名被告人不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导致该托养中心实际脱离监

管、长期违法经营。

审理法院认为，该案性质恶劣，后果

严重。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

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等因素，依法以故意

伤害罪、虐待被看护人罪、滥用职权罪对

李翠琼、潘忠蔼数罪并罚，分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追缴全部违法

所得；依法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对赖展

锋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依法对

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以及当地群众和被告人家属等旁听了各案

的公开审理。

同时，记者从广东省纪委监委获悉，

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对在该事件中存在

失职失责问题的新丰县、韶关市和省民政

厅等单位10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

责。其中，给予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洪（时

任省民政厅厅长）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给予新

丰县委书记陈景辉（已免职）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分

别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

记者获悉，2017年2月发现新丰县

练溪托养中心虐待被托养人员并造成人员

死亡事件后，广东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省

市联合调查组全面查清事件，对练溪托养

中心被托养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并深刻汲

取教训，举一反三，对全省社会救助托养

机构进行全面清查，排查和整治问题隐

患。同时修订了《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

构管理规定》，出台《广东省社会救助条

例》，强化救助管理工作保障。

侯非、赵闽闽的谎言及佯装报案

骗招，欺骗了路过的群众，使被害人

错过了二次获救的机会。就在货车、

出租车相继驶离后，侯非驾驶汽车，

仓皇向安远和广东方向逃窜。

“那天夜里12时许，一名男子开

灰色皇冠轿车在我这里加了100元钱

的汽油。关店门时，我听到小车里传

出来年轻女子的声音。”证人证实。

是的，当时她确实还活着。

几个小时之后，赵闽闽发现女子

渐渐地没有了声息，问侯非：“她已经

死了，怎么办？”侯非停下车，与赵闽

闽将女子从车内抬了出来……

之后，侯非驾驶汽车来到广东省

和平县县城。两人拿走了车上被害人

的1000余元现金、若干港币和一部数

码相机，弃车逃走。

1月9日晚上，有人向警方报案：

一辆银灰色皇冠轿车，前风挡玻璃破

裂，车钥匙插在车上，在和平县城从

上午一直停到晚上。警方经勘查，在

轿车左前门的扶手中端、后端、右前

门后框提取的血迹，检出了男性人血；

在该车右后门三角玻璃上提取的唾液

斑迹检出男性DNA分型；在轿车的后

门叶下端边缘、后座中间隔栏上提取

了肌肉组织，检出女性DNA分型。

“2009年2月25日早上，我在龙

川县黎咀镇虎口村稀土矿的山路下发

现了一具女尸。”证人韩某报案称。

司法鉴定意见证实，警察在信安

公路大桥镇青光村路段案发现场提取

的三份血迹，以及轿车中女性肌肉组

织DNA分型，均来源于这具女尸。

那么，嫌疑人呢？

图为庭审现场 黄鹏 摄

广东查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虐待被托养人员案：

20人被追刑责 107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八年后解开的死“劫”
《人民法院报》陈美有 曾小育 张荣华

一位年轻女子提着购物袋从超市出来，兴致勃勃地朝路口处的一辆轿车

走去。她打开车门，俯身进了驾驶室。然而，从2009年1月8日的这个晚上，

她就失踪了……8年后，女子失踪被害的真相终于揭开，3名被告人相继落

网。2018年12月19日，主犯侯非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依法执行死刑。

控辩交锋
倒车撞人谁驾驶

从涉案车辆上提取的血迹和唾

液，在数据库里静静地躺到第8个年

头，终于等来了它的主人。2015年

12月，经DNA比对，血迹、唾液分

别为侯非、赵闽闽所留。侯非、赵闽

闽均于2016年5月9日被抓获归案，

次日，曾桂华在汕头澄海被捕——他

俩犯案后，曾在曾桂华处躲藏，曾桂

华还为他俩提供过钱财。

赣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侯非、赵闽闽抢劫及曾桂华窝藏一案。

侯非的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华茜

死亡的结果，是交通事故的介入，不

是被告人主观上追求希望发生的。根

据我国当前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并

罚后对侯非建议执行有期徒刑。

公诉人答辩道，被害人被撞伤的

行为发生于被告人抢劫作案过程之

中，此非普通的交通肇事。被害人受

伤后，侯非、赵闽闽将受伤的华茜放

置车内不闻不问，导致了华茜死亡。

犯罪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

其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定，在案证人证言

证实，侯非会开车，而赵闽闽不会开

车。从涉案车辆上提取到的驾驶室左

前门扶手的血迹为侯非所留。证明侯

非倒车撞倒被害人的证据形成了证据

链，可以认定。

法院认为，侯非、赵闽闽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当场夺走

他人财物，致1人死亡，其行为均已

构成抢劫罪；两人共同预谋抢劫作

案，携带作案工具，分工负责，相互

配合，共同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

后果，然后共同抛尸，共同毁灭物

证，共同分赃，均是主犯。但侯非提

议作案，并驾驶汽车，其作用大于赵

闽闽。曾桂华明知侯非是犯罪之人，

仍然为其提供财物，助其逃匿，已构

成窝藏罪，情节严重。赵闽闽在缓刑

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

遂依法以抢劫罪，判处侯非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闽闽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限制减刑；以窝藏罪，判处曾桂华有

期徒刑3年。宣判后，侯非、赵闽闽

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江西省高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2018年12月19日，侯非被依法

执行死刑。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侯非出生于1986年，江西省信丰

县大桥镇人。步入社会后，侯非乱交

朋友，没有驾驶证却会驾驶汽车。

2008年下半年，侯非和中学的两

名同学曾桂华、赵良良在县城合伙做

起了净水器销售生意。期间，他认识

了赵良良的孪生弟弟赵闽闽。

赵闽闽曾因抢劫罪被抓。法院开

庭时，他一副真心悔罪的样子，请求

对其适用缓刑，并当庭保证不再犯

罪。鉴于他有自首情节，犯罪时未满

十八周岁，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2年，缓刑2年6个月。然而，他并没

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在缓刑考验期

间仍然好逸恶劳，把当初的保证忘到

了九霄云外。

2009年1月8日，农历腊月十三。

当晚5时许，侯非、赵闽闽携带电击棒

和胶纸来到县城沿江路“散步”。

“我们就在超市附近找一个开豪车

的女人下手。”侯非与赵闽闽贼眉鼠眼

地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一边走一边

说。不一会儿，侯非指着一辆正在停

放的轿车说：“有了。”

车门开处，一个身材矮小、身穿

咖啡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子走了出来，

径直向通往超市的楼梯走去。

“就她！”侯非声音很低，边说边

比划，“等她上车后……”侯非说完，

与赵闽闽在轿车附近守株待兔。

晚上7时许，女子一手提着包，

一手打开车门，低头俯身进了驾驶室

……

侯非、赵闽闽猛地一个箭步跨到车

前，几乎同时打开了汽车左侧的前、后

门并进入车内。侯非重重地压住女子的

身体，抓住女子的双脚，与后排的赵闽

闽合力死命地往后排座位拖拽。女子强

烈反抗，侯非的头部被踢出血，嘴和手

被咬伤，风挡玻璃被踢破。

车外，彩灯点缀的绿树旁，行走

着款款而行的对对倩影；车内，正在

上演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最终，女子强行跳车。赵闽闽和

侯非下车追赶。女子使劲反抗，大声

呼救，侯非的手被咬伤。

赵闽闽抱住女子，指着轿车对侯

非说：“你快把车子倒过来！”

侯非慌慌张张地驾着轿车向后猛

倒。赵闽闽眼见车屁股朝自己飞速冲

来，赶紧丢下女子跑开。说时迟那时

快，只听“砰”的一声，女子躲闪不

及，被撞倒在地！

两人赶紧从车底下把女子拽出

来。此时，一辆货车路过，司机见状

停了下来。赵闽闽以发生交通事故为

由，叫司机不要停留，赶紧离开。

侯非、赵闽闽把受伤的女子抬进

轿车，两人拿着手机站在车旁，佯装

报案。一辆出租车又驶了过来……出

租车过去后，侯非发动了汽车。出租

车司机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到案

发现场，提取了三份血迹。

遭遇抢劫 女子跳车喊救命

年关逼近 囊中羞涩起歹念

涉案车辆 血迹唾液何人留


